
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达药业”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417.403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857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诚达药业”，股票代
码为“301201”。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417.4035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2.69元/股，不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
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为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90.796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3.76%，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股数的差额271.814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710.2070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3.51%；网上发行数量为616.4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6.49%。

根据《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254.23816倍，高于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65.35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44.857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53.51%；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81.7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6.49%。 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71143683%，有效申购倍数为5,843.04359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1月12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中，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光证资管诚达药业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截至2022年1月4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金额
（万元）

限售期限
（月）

光证资管诚达药业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0.7965 6, 599.997585 12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425,56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57,834,174.47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91,93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8,489,900.53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448,57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04,886,553.3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
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247,381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2%，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91,937股，包销金额为28,489,900.53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1.62%。

2022年1月1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包销资金与战
略配售和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承销团指定证
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52523076、52523077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4日

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骏成科技”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 [2021]4030号）。《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1、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1,814.6667万股，其中，网上发行1

,814.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91%。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500股

的余股167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

老股。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2、本次发行价格为37.75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22年1月18日）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2年10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

的行业目录及分类原则，目前公司所处行业属于“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49.39倍

（截至2022年1月13日）。本次发行价格37.75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0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42.61倍， 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

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截至2022年1月13日）。

3、投资者在2022年1月18日（T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网

上发行申购日为2022年1月18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13:00-15:00。

4、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

申购。

5、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2022年1月20日（T+2日）公告的《江苏

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

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相关规定。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1月20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1,814.6667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00%，原股
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不进
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37.75元/股

发行对象

2022年1月18日（T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
业板交易权限、且在2022年1月14日（T-2日）前20个交易日（含T-2日）日
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
并且符合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2018]279号）的规定。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20个交易日的，
按20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2020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
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日（网上申购日为2022年1月18日）
缴款日期 T+2日（2022年1月20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句容经济开发区西环路西侧01幢1-3层
发行人联系电话 0511-8728 9898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电话 021-23154756、021-23154758、021-23154759

发行人：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4日

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4030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1,814.6667万股，其中，网上发行1,814.65万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91%。 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500股的余股

167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

转让。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定于2022年1月17日（T-1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网址：rs.p5w.net）；

二、 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1月17日（T-1日，周一）14:00-17:00；

三、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2022年1月14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

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上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4日

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４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４

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招商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奕东电子”）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３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１１１８、６１１８
末“６”位数 ０１７５１４
末“７”位数 ９５２９３８９、０７７９３８９、２０２９３８９、３２７９３８９、４５２９３８９、５７７９３８９、７０２９３８９、８２７９３８９
末“８”位数 ６２２９９７０６、１２２９９７０６
末“９”位数 １６７８６５５９９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
号码共有５１，４２７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Ａ股股票。

发行人：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４日

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奕东电子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８４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３９３８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５，８４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７．２３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
称“四个值”）孰低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８７６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４２９．４９２３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３５％。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４４６．５０７７万股将
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９２１．３０７７万股，占扣除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２．４８％；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４８９．２０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数量的２７．５２％。

根据《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５５５．２００５１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
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１，０８２．１５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８３９．１５７７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２．４７％；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５７１．３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４７．５３％。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０１８２６４００％，有效申购倍
数为４，９５４．７５３１８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４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４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３７．２３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

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
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
招商资管奕东电子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奕东电子员工战配资管计
划”），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
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
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
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

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２９．４９２３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３５％。
截至２０２２年１月７日（Ｔ－３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奕东电子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４，２９４，９２３ １５９，８９９，９８３．２９ １２个月

总计 ４，２９４，９２３ １５９，８９９，９８３．２９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８日（Ｔ＋４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资者缴款原路

径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

别规定》（证监会公告〔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 （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年修
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３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８〕１４２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
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２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８〕１４２号）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２日（Ｔ日）结束。 《发行公告》中披露的２７７家网下投资者
管理的６，４０１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已进行网下申购，申购总量为８，０４１，９６０万股。

经核查，其中４个配售对象在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关于２０２１年上半年推荐类网下
投资者适当性自查有关情况的通知（中证协发〔２０２２〕２号）》中被暂停或注销了相关资格 ，为无效申购 ，
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申购数量（万股）

１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盘世２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２号 ０８９９２５９９２４ ９００
２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盘世２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１号 ０８９９２５９９５３ ８９０
３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玄元百顺１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９９２３９５５１ ２００
４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玄元科新２５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９９２０９６６２ １７０

合计 ２，１６０
剔除上述配售对象后 ，剩余的２７７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３９７个配售对象为有效申购 ，申购总量

为８，０３９，８０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

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各类
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５，４６８，３００ ６８．０２％ １９，９０１，６０７ ７０．１０％ ０．０３６３９４５０％
Ｂ类投资者 １２，８２０ ０．１６％ ４６，３２６ ０．１６％ ０．０３６１３５７３％
Ｃ类投资者 ２，５５８，６８０ ３１．８３％ ８，４４３，６４４ ２９．７４％ ０．０３３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８，０３９，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３９１，５７７ １００．００％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５７７股按照《初
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稳进配置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１１１号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６、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３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４日

佳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佳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或 “本公

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７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
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和经济参考网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佳缘科技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１１７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９，２２６．３３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２，３０７．３３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４６．８０元 ／ 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１）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Ｉ６５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Ｔ－４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Ｉ６５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６１．１１倍。本次发行价格４６．８０元 ／股对应的发
行人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８２．０１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超出幅度为３４．２０％，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公司拥
有齐备的资质， 在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业务方面已获得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ＣＭＭＩ－５国际认证及国家重点单位相关涉密资质等多项行业和质量资质认证，在网络信息
安全业务方面已经取得了业务必须的军工资质。 公司网络信息安全业务的客户均为军工客
户，军工客户对技术安全和保密要求较高，相关军工资质对申请人的综合实力要求较高、认
证时间较长、认证难度较大。 公司凭借齐备的资质优势，已成为市场的先行者，业绩增长速
度位居行业前列；第二，公司自创立以来高度重视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凭借多年的积累和研
发投入，已开发出数据可视化平台、安全风控管理系统等创新信息产品。 在网络信息安全领
域，公司拥有一支集战略规划、关键技术攻关、预先研究、项目论证为一体的科技创新队伍，
在数据防护、高速编码处理平台、商业编码等编码应用领域拥有较强的竞争力。 第三，公司
采用软硬结合的商业模式，可以全产业链覆盖智能信息化业务。 与传统的系统集成竞争对

手相比，公司能更好地解决后续应用阶段的问题；与软件公司相比，公司具备更多、更完善
的交付场景和项目解决方案，获得了行业内客户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Ｔ－４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水平情况
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ＥＰＳ（元 ／股）

２０２０年扣非后
ＥＰＳ（元 ／股）

Ｔ－４日股票收
盘价（元 ／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率－
扣非前（２０２０年）

对应的静态市盈率－
扣非后（２０２０年）

３０００２０ 银江技术 ０．２４０５ ０．２０８３ ８．４３ ３５．０５ ４０．４８
３００２５３ 卫宁健康 ０．２２８８ ０．１７３８ １５．９７ ６９．７９ ９１．８７
００２２６８ 卫士通 ０．１９０７ ０．１７３９ ５４．３６ ２８５．０２ ３１２．５５
３００７９９ 左江科技 ０．９１７３ ０．８５３８ ７７．１５ ８４．１０ ９０．３６

算术平均值 １１８．４９ １３３．８１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资讯，数据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后ＥＰＳ＝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４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４６．８０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

市盈率为８２．０１倍，低于可比公司２０２０年平均静态市盈率，但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
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佳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３９９号１０栋１７层１号、１８层

１号
法定代表人：王进
联系人：尹明君
电话：０２８－８６９３８６８１
传真：０２８－６２１２２２２３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马峥
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５２
传真：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８３

佳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4日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铜冠铜箔”、“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２０，７２５．３８８６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３８３４号）。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
席主承销商”或“国泰君安”）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主承销商”或“平安证券”）担任本次发行
的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中披露本
次战略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
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２０，７２５．３８８６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本
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８２，９０１．５５４４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
为３，１０８．８０８２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

投（如有）组成。 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
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４，０９３．２８０４万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５２３．３０００万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２０２２
年１月２０日（Ｔ＋２日）刊登的《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７日（周一）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全景路演（网址：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日 （Ｔ－６日 ）登载于中

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
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４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９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４０３１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２，７３１．００万股，约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２５．０１％。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４０９．６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６２４．９５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９６．４０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７日（Ｔ－１日）９：００－１２：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４日

制作 朱玉霞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CC1144 2022 年 1 月 14 日 星期五


